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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少子化產生的問題逐漸浮現，其對我國經濟活動與國家競爭力所帶

來的負面影響與衝擊不容小覷。「孩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國家能否持續保持

優勢與國際競爭力，人力素質將是決定國家未來的關鍵因素，實可見為兒童及少

年營造優質學習成長環境之重要性。 

    105年澎湖縣兒少人口來自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的比率分別是4.5%與

4.3%，在台灣二十個縣市中，分別是排名第四名與第八名。平均每萬戶中有30.1

戶為特殊境遇家庭、扶養18歲以下子女生活困難者平均每萬戶中有6.9戶，而扶

養18歲以下孫子女生活困難者平均每萬戶中有0.8戶，皆高於台灣平均(依序為

24.1戶、5.0戶、0.3戶)。101年累計至105年澎湖縣高風險家庭中，以「經濟困

難」占22.2%最多，其次為「支持系統薄弱」占11.4%，再其次則是「照顧者養育

疏忽或管教失當」占9.7%，在經濟來源出現問題的家庭，其子女受到良好照顧的

機會相對較少，兒少在缺乏家庭支持與父母疏於陪伴下，接踵而來的就很有可能

是不良少年、兒少犯罪等問題的產生。近五年來，除了104年之外，澎湖兒少的

犯罪率皆高於台灣地區之平均，而歷年來又以「竊盜」(占37.6%)與「傷害」(占

31.8%)位居澎湖縣兒少犯罪類型第一、二大。 

    隨著社會保護兒少的意識抬頭，澎湖地區兒少保護通報人數105年較101年增

加36.7%，而兒少受虐人數也減少了38.1%；在安全保護通報中以「教育人員」占

33.7%最多，其次為「警察」占27.9%，再其次為「社會工作人員」占14.0%。若

以遭受虐待的型態觀察，澎湖縣101年累計至105年以「身體虐待」占28.7%為最

多，其次是「精神虐待」占14.9%，再其次則是「疏忽」占11.5%，若再深究個受

虐類型中之性別比例，則以「性虐待」 (男生0人，女生5人)及「精神虐待」(男

生3人，女生10人)女性為多數。若依受虐兒少年齡別區分，可發現受虐人數隨著

年齡增加，9歲以上未滿18歲的兒少受虐人數(占74.7%)明顯比9歲以下的受虐人

數(占25.3%)多。兒少最親近的父母成為施虐者中占最大一部份(占81.0%)，其最

大的原因為缺乏親職教育知識(占72.2%)。在接獲兒少安全通報後，以提供「電

話諮詢」占38.8%最多，這些家庭經過協助後能發揮其親職功能，而讓個案繼續

住於原生家庭中的個案為最多占81.6%。 

    澎湖縣一直以來透過相關單位，倡導兒少保護之重要性，並希望凝聚社會的

共識，強化大眾對兒少安全的保護力。建議藉由如何增強家庭親子關係、提升父

母親職教育等相關議題著手改善，建構更完善的家庭環境，期望澎湖縣的兒童及

少年有個快樂的成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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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兒童及少年在社會上是屬於較弱勢的一群，其生理、智力、認知、語言和社

交發展，屬尚未健全的狀態。除了遺傳因素外，研究顯示在童年時，從家庭和社

區所得到的養育、醫療、情緒和智力的支援，是影響其發展的重要因素。意即良

好的童年經驗可以讓腦部得到充分良好的發展。相反，即使遺傳基因是正常的，

但孩子在童年時曾被虐待或疏忽照顧，則可能會在日後出現智能障礙、行為偏差、

阻礙人際溝通能力或嚴重的情緒問題等。 

    依據我國兒童少年福利法，兒童係指未滿 12歲人口，少年則是 12歲以上未

滿 18歲之人口。台灣地區兒少人口從民國 101 年 436 萬人減少至 105 年 397 萬

人(減少 10.85%)，兒少人口佔總人口之比例則從 18.81%降至 16.96%(減少

1.85%)(圖 1)。 

 

圖 1.台灣地區近 5年兒少人口及比例趨勢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有鑑於此，如何維護兒少在成長過程中減少受傷的機會，是大家應該重視的

課題。本文希望透過兒少安全保護等相關統計資料加以研析，提供施政參考，期

望能讓澎湖縣的兒童與少年都能平平安安長大，擁有美好的人生。 

貳、兒少與家庭 

     家庭對於每個人的成長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兒童、少年與家庭的關係更是

密不可分，因此家庭能否提供兒少一個安穩良好的環境，成為兒少能否健全成長

的關鍵。故遭受生活困境、家庭貧困、父母死亡、離婚、入獄、家庭暴力或其他

因素，屬弱勢家庭或特殊境遇家庭兒少者，更是政府應積極關注及保護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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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兒少人口 

    105 年台灣地區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兒少人口比率分別是 3.9%與

5.1%，而澎湖縣低收入戶家庭兒少人口比率為 4.5%，在台灣 20個縣市中排名位

居第 4，中低收入戶家庭兒少人口比率為 4.3%，排名位居第 8。(圖 2，表 1) 

 

圖 2.台灣地區近 5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兒少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表 1.台灣地區近 5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兒少人口、比率及排名 

地區別 
低收入戶 

兒少人口 

低收入戶兒

少人口比率

(%) 

排名 
中低收入戶 

兒少人口 

中低收入戶

兒少人口比

率(%) 

排名 

台灣地區  153,356  3.9%     7     202,901  5.1%     7  

新北市   16,848  2.6%    12      10,437  1.6%    16  

臺北市    14,474  3.2%    10       3,605  0.8%    20  

桃園市     8,668  2.1%    16       2,427  0.6%    21  

臺中市    16,825  3.2%     9      14,007  2.7%    13  

臺南市    6,786  2.3%    15      11,447  3.8%     9  

高雄市   16,591  3.8%     8      26,422  6.0%     6  

宜蘭縣     2,055  2.8%    11       2,146  2.9%    12  

新竹縣    1,919  1.7%    18       1,092  1.0%    19  

苗栗縣     2,358  2.4%    13       1,534  1.6%    17  

彰化縣     3,212  1.4%    21      20,201  9.0%     3  

南投縣     1,832  2.4%    14       7,271  9.5%     2  

雲林縣    4,367  4.0%     6       2,619  2.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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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台灣地區近 5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兒少人口、比率及排名(續) 

地區別 
低收入戶 

兒少人口 

低收入戶兒

少人口比率

(%) 

排名 
中低收入戶 

兒少人口 

中低收入戶

兒少人口比

率(%) 

排名 

嘉義縣     1,339  1.9%    17       5,006  7.0%     4  

屏東縣    6,516  5.3%     3      18,458  15.0%     1  

臺東縣     4,099  11.6%     1       2,248  6.4%     5  

花蓮縣     3,664  6.9%     2       1,879  3.5%    11  

澎湖縣      656  4.5%    4       629  4.3%    8  

基隆市     2,259  4.2%     5       1,395  2.6%    14  

新竹市     1,434  1.5%    20       1,066  1.1%    18  

嘉義市       872  1.7%    19       1,734  3.5%    10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二、 特殊境遇家庭概況 

    105 年臺灣地區特殊境遇家庭 1計 2萬 0,520 戶，平均每萬戶有 24.1 戶為特

殊境遇家庭；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4 條第 1項第 5款 2，扶養 18歲以下

子女生活困難者 4,268 戶，平均每萬戶有 5.0 戶；扶養 18歲以下孫子女生活困

難者 234 戶，平均每萬戶有 0.3 戶。澎湖縣特殊境遇家庭為 118 戶，平均每萬戶

有 30.1 戶為特殊境遇家庭；扶養 18歲以下子女生活困難者 27戶，平均每萬戶

有 6.9 戶；扶養 18歲以下孫子女生活困難者 3戶，平均每萬戶 0.8 戶。(表 2) 

 

表 2.台灣地區 105 年特殊境遇家庭概況 

地區別 

特殊境遇家庭 
特殊境遇家庭扶養18歲

以下子女生活困難者 

特殊境遇家庭扶養18歲

以下孫子女生活困難者 

戶數 
比率 

(戶/每萬戶) 
戶數 

比率 

(戶/每萬戶) 
戶數 

比率 

(戶/每萬戶) 

台灣地區 20,520 24.1 4,268 5.0 234 0.3 
新北市 1,240 8.1 430 2.8 2 0.0 
臺北市 1,819 17.4 762 7.3 19 0.2 
桃園市 1,860 24.1 122 1.6 17 0.2 
臺中市 3,046 32.2 568 6.0 10 0.1 
臺南市 1,698 25.0 55 0.8 19 0.3 
高雄市 1,034 9.5 133 1.2 1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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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台灣地區 105 年特殊境遇家庭概況(續) 

地區別 

特殊境遇家庭 
特殊境遇家庭扶養18歲

以下子女生活困難者 

特殊境遇家庭扶養18歲

以下孫子女生活困難者 

戶數 
比率 

(戶/每萬戶) 
戶數 

比率 

(戶/每萬戶) 
戶數 

比率 

(戶/每萬戶) 
宜蘭縣 545 32.7 106 6.4 16 1.0 
新竹縣 584 31.2 61 3.3 7 0.4 
苗栗縣 1,095 58.9 235 12.6 57 3.1 
彰化縣 1,981 51.5 338 8.8 3 0.1 
南投縣 1,867 105.2 665 37.5 31 1.7 
雲林縣 929 38.8 330 13.8 3 0.1 
嘉義縣 539 29.5 10 0.5 4 0.2 
屏東縣 1,297 45.4 167 5.8 13 0.5 
臺東縣 107 13.0 26 3.1 3 0.4 
花蓮縣 177 14.1 68 5.4 4 0.3 
澎湖縣 118 30.1 27 6.9 3 0.8 
基隆市 216 14.2 34 2.2 1 0.1 
新竹市 181 11.3 48 3.0 1 0.1 
嘉義市 187 18.9 57 5.8 8 0.8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三、 高風險家庭 

    澎湖縣 101 年累計至 105 年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通報件數共 154 件，由來

源區分以教育單位通報56件(占36.4%)最多，其次為社政單位28件(占18.2%)，

再其次則是醫衛單位 22件(占 14.3%)(圖 3)。而由高風險家庭問題類型區分，以

經濟困難 78件(占 22.2%)最多，其次為支持系統薄弱 40件(占 11.4%)，再其次

則是照顧者養與疏忽或管教失當 34件(占 9.7%)。(圖 4) 

 

 

 

 

 
1
特殊境遇家庭指申請人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二點五倍及臺灣地

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一點五倍，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並具有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4 條所列情形之一者。 

2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係指因離婚、喪偶、未婚生子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子女或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

父母無力扶養之孫子女，其無工作能力，或雖有工作能力，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照顧六歲以下子女致不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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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澎湖縣近 5年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通報來源-按通報來源分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圖 4.澎湖縣近 5年兒童及少年高風險家庭問題類型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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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數據觀察，澎湖縣與其他直轄縣市相比，兒少有較高的比率是來自於

經濟狀況相對較貧窮的家庭，屬特殊境遇家庭 18歲以下(孫)子女生活困難者之

比率相對較多，使得這些家庭由於經濟因素疏於對兒少管教及照顧。對於父母失

業、養育疏忽等高風險家庭，應及早發掘並透過支持系統介入協助處理。 

参、兒少犯罪 

    現今社會資訊傳遞迅速，取得也很容易，少年及兒童因認知上的不足，即使

接收到錯誤知識也沒辦法分辨，長時間的接觸下使得兒少觀念日益偏差，偏差的

行為更可能導致兒少誤觸法網。 

一、 兒少犯罪率 

   澎湖縣 101 年累計至 105 年兒少刑事案件嫌疑犯人數計 346 人(兒童 3人，

少年 343 人)，以兒少犯罪率來看，除了 104 年(每十萬名兒少有 268.5 名兒少犯

罪)些微低於台灣地區平均(每十萬名兒少有 281.0 名兒少犯罪)外，其餘各年皆

高於台灣地區平均。若以各縣市比較，澎湖縣在 105 年每十萬名兒少有 591.4

名兒少犯罪，更是兒少犯罪率最高的縣市。(圖 5、表 3) 

 

圖 5.台灣地區及澎湖縣近 5年兒少人口犯罪率比較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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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灣地區近 5年兒少人口犯罪概況 

地區別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合計 

台灣地區 
15494 

(355.3) 

12469 

(294.1) 

11419 

(276.5) 

11307 

(281.0) 

10069 

(253.7) 

60758 

(293.2) 

新北市 
 3303 

(463.7)  

 1808 

(260.8)  

 1443 

(213.1)  

 1615 

(246.0)  

 1480 

(229.3)  

9649 

(285.1) 

臺北市  
 1484 

(308.9)  

 1412 

(297.6)  

 1149 

(244.2)  

 1277 

(275.9)  

 1168 

(255.1)  

6490 

(276.6) 

桃園市  
 1425 

(327.2)  

 1154 

(272.6)  

 1301 

(314.8)  

 875 

(211.7)  

 706 

(169.8)  

5461 

(259.9) 

臺中市  
 843 

(151.9)  

 850 

(156.9)  

 847 

(159.9)  

 1315 

(252.4)  

 980 

(189.1)  

4835 

(181.4) 

臺南市 
 1945 

(583.7)  

 1493 

(461.6)  

 1266 

(402.2)  

 745 

(243.4)  

 648 

(215.1)  

6097 

(386.2) 

高雄市 
 372 

(75.4)  

 349 

(73.1)  

 350 

(75.6)  

 1291 

(287.8)  

 1193 

(270.5)  

3555 

(153.0) 

宜蘭縣  
 993 

(1181.2) 

 944 

(1166.0) 

 810 

(1036.1) 

 272 

(362.3)  

 340 

(463.8)  

3359 

(857.8) 

新竹縣 
 488 

(417.8)  

 375 

(324.3)  

 516 

(449.7)  

 459 

(405.9)  

 342 

(302.0)  

2180 

(380.1) 

苗栗縣  
 489 

(456.5)  

 466 

(444.6)  

 299 

(291.1)  

 283 

(284.7)  

 247 

(256.2)  

1784 

(349.5) 

彰化縣  
 892 

(353.2)  

 727 

(297.7)  

 635 

(269.3)  

 545 

(238.7)  

 568 

(253.2)  

3367 

(284.1) 

南投縣  
 315 

(342.2)  

 276 

(313.9)  

 321 

(382.2)  

 272 

(341.6)  

 274 

(357.0)  

1458 

(346.9) 

雲林縣 
 281 

(218.8)  

 219 

(177.3)  

 271 

(227.5)  

 274 

(240.6)  

 244 

(221.1)  

1289 

(216.5) 

嘉義縣  
 278 

(316.5)  

 211 

(253.3)  

 246 

(312.6)  

 292 

(392.9)  

 253 

(355.8)  

1280 

(323.8) 

屏東縣 
 575 

(387.4)  

 444 

(315.1)  

 332 

(248.0)  

 393 

(309.2)  

 371 

(301.7)  

2115 

(314.1) 

臺東縣  
 208 

(503.0)  

 315 

(793.5)  

 274 

(717.6)  

 228 

(626.2)  

 176 

(498.4)  

1201 

(629.0) 

花蓮縣  
 417 

(687.7)  

 319 

(546.0)  

 369 

(654.1)  

 314 

(579.3)  

 262 

(494.0)  

1681 

(594.6) 

澎湖縣  
 80 

(500.5)  

 68 

(434.3)  

 71 

(459.3)  

 40 

(268.5)  

 87 

(591.4)  

346 

(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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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灣地區近 5年兒少人口犯罪概況(續) 

基隆市  
 460 

(724.4)  

 401 

(665.5)  

 393 

(686.4)  

 347 

(631.8)  

 292 

(543.8)  

1893 

(653.6) 

新竹市  
 426 

(441.4)  

 364 

(381.8)  

 331 

(349.6)  

 265 

283.9)  

 245 

(262.8)  

1631 

(344.8) 

嘉義市  
 220 

(391.6)  

 274 

(503.4)  

 195 

(368.1)  

 205 

(400.2)  

 193 

(385.4)  

1087 

(410.3) 

註:()內數字表示每十萬名兒少犯罪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二、 兒少犯罪類型 
   兒少身心尚未成熟、氣血方剛，竊盜與傷害成為兒少最易犯的犯罪型態，101

年累計至 105 年本縣兒少犯罪類型，以竊盜占 37.6%為犯罪類型之首，而傷害占

31.8%位居第二。(圖 6) 

 

圖 6.近 5年澎湖縣全般刑案兒少嫌疑犯犯罪類型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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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縣 101 年至 105 年兒少犯罪人數觀察，除了 104 年外，其餘各年並未有

減少之趨勢。而近 5年兒少犯罪類型中，「竊盜」與「傷害」一直以來皆是占比

最多的兩項，若能針對這兩方面加強防範，將有助於澎湖縣兒少犯罪人口之減

少。 

肆、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受虐情形 

  一、保護通報數與受虐數 

    隨著大眾保護兒少的意識提升以及便利的通報管道，台灣地區兒少保護通報

件數由 101 年 3萬 5,725 件增至 105 年 5萬 4,463 件(增加 52.5%)，而通報人數

也從 101 年 3萬 1,814 人增至 105 年 4萬 2,037 人(增加 32.1%) 。兒少保護通

報案件與人數的增加顯示政府的努力正獲得社會的肯定，也喚起大社會對兒少保

護支持。同一時期也能發現，兒少受虐人數由 101 年的高峰 1 萬 9,119 人已降至

105 年 9 千 422 人(減少 46.5%)，若以每千名兒少受虐人數來看，亦即由 101 年

的高峰 4.4 人降至 105 年的 2.4 人。(圖 7) 

 

圖 7.台灣地區近 5年兒少保護通報情形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以 105 年台灣地區各直轄市及縣(市)兒少受虐人數比較，可以看出台北市

1,872 人最多(占 19.9%)，其次為新北市 1,295 人(占 13.7%)，再其次則是高雄

市 1,241 人 (占 13.2%)，而兒少受虐人數最少的則是澎湖縣的 13人(占 0.1%)。

若以每千名兒少受虐人數來看，則是以台東縣 5人最高，其次是基隆市 4.5 人，

再其次為台北市 4.1 人，新竹市 0.8 人最低，而澎湖縣 0.9 人，略高於新竹市。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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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05 年台灣各縣市兒少受虐人數與每千名兒少受虐人數分佈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澎湖縣兒少受虐通報件數由 101 年 47 件增至 105 年 86 件(增加 83%)，通報

人數則是由 101 年 49 人年增至 105 年 67 人(增加 36.7%)，同期兒少受虐人數則

由 21人減少至 13人(減少 38.1%)，即每千名兒少受虐人數由 1.3 人減少至 0.9

人。(圖 9) 

 

圖 9.澎湖縣近 5年兒少保護通報情形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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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兒少保護通報類型 

    在我國積極的推動之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日趨完備，並擴大兒

少保護通報人員的範圍，包含醫事人員、教育人員、警察、社會工作人員、司法

人員、村里幹事等相關人員都已納入通報範圍，加上「113」24 小時保護專線，

使得相關人員得以藉助多樣、完備的通報管道保護兒少的成長。 

    就本縣 105年通報案件86件而言，責任通報計68件，佔總通報件數79.1%，

其中以「教育人員」通報數最多(占 33.7%)，其次是「警察」(占 27.9%)與「社

會工作人員」(占 14.0%)；而一般通報計 16件，佔總通報件數 20.9%，來源以「父

或母」(占 9.3%)及「案主主動求助」(占 8.1%)為主。(圖 10) 

 

圖 10.澎湖縣 105 年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分類-按來源別分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三、受虐類型 

    觀察澎湖縣 101 年累計至 105 年兒童與少年遭受虐待的人數共 87人，觀察

其受虐類型，若扣除「其他」(占 37.9%)，以「身體虐待」(占 28.7%)為最多，

其次是「精神虐待」(占 14.9%)，再其次則是「疏忽」(占 11.5%)；若再深究各

受虐類型中之性別比例，則以「性虐待」 (男生 0人，女生 5人)及「精神虐待」

(男生 3人，女生 10人)男女生差距較為懸殊。(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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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澎湖縣近 5年兒少受虐類型及各類型性別比例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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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未滿 18歲的兒少受虐人數(占 74.7%)明顯比 9歲以下的受虐人數(占 25.3%)

多。(圖 12) 

 

圖 12.澎湖縣近 5年受虐兒少人數-按年齡分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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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施虐者身分與施虐因素 

    101年累計至105年澎湖縣兒少保護個案施虐者共79人，其中男性55人(占

69.6%)，女性 24人(占 30.4%)，而施虐者身分別除了「其他」12人(占 15.2%)

外，以「父母」64人(占 81%)最多。若觀察施虐者本身因素，「缺乏親職教育知

識」(占 72.2%)最多，其次為「酗酒、藥物濫用」(占 11.1%)，再其次為「婚姻

失調」(占 7.8%)。由此可見父母及其親職教育知識在兒少成長過程中是扮演極

為重要的角色，為能讓兒少健康的成長，父母需發揮親職功能，守護兒童及少年

成長。(圖 13) 

圖 13.澎湖縣近 5年兒少施虐者身分與施虐因素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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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針對短期間其家庭無法提供完善教養與照顧的個案，持續於安置機構安置的占

18.4%。(圖 14) 

圖 14.澎湖縣 105 年家庭處遇服務方式與安置情形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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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澎湖縣兒少福利服務 

    澎湖縣政府為建構有善托育及育兒環境、健全兒童少年身心發展及落實兒童

與少年福利服務，以育兒照顧、福利服務、權益保障及兒少保護等四大目標推動

兒童少年福利服務工作，擬定相關施政策略，如推動「建立友善托育環境，滿足

家庭育兒需求」、「落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建構區域型家庭福利服務

體系」，並透過以下面向增進兒少福利: 

一、檢視兒少相關權利法規 

   由澎湖縣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成立 CRC 法規檢視推動小組，邀請民間

機構檢視兒少直接相關法規，確保符合 CRC 之規定。辦理兒童少年權利公約教育

宣導，以期各單位及民眾對其公約內容有更深的了解，並確保相關法規適用性。 

二、輔導少年職涯發展 

   澎湖縣政府委託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辦理協助青年及就業宣導實施計

畫、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計畫及技藝教育開辦計畫等，並針對該計畫舉辦相關

宣導活動，期望有利於澎湖縣少年未來生涯之發展。 

三、增進兒少社會參與權 

    澎湖縣政府針對兒童及少年之家庭、學習、需求、問題、能力、興趣及未來

等進行需求評估與了解，透過會談輔導、家庭訪視、支持與陪伴，提供適切的個

案服務。近年舉辦兒童少年、青年培力計畫以及社區共同參與等活動，目的是提

供多元的發聲管道，讓兒少及青年有參與公共政策的機會，將理性及思辨導入公

共事務討論，並將討論結果作為本府施政建議，促使他們對公共事務的重視。 

四、培養優良文化及休閒娛樂 

    舉辦各類型親子表演、競賽及體驗活動，在活動中通過觀察、體驗、記憶、

聯想、創造等一系列活動，讓兒童及青少年發現美、感受美、表現美、創造美，

運用多種媒體對兒童產生刺激，培養他們觀察力、記憶力、想像力和創造力，並

藉此幫助兒少培養優良的休閒娛樂。 

五、強化兒少安全保護 

    有關兒少生活安全部分，本府就人身、居家、交通、校園、遊戲、水域、就

業、網路、其他等九大面向辦理宣導及管理，包含幼童車及學生交通車之稽查、

遊樂設施管理、校園安全宣導(法律常識、自我保護、網路安全、反毒品、反霸

凌等)、交通安全宣導、婦幼安全宣導(家暴、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兒少性剝削

防治等)、水域安全、網路安全、兒童遊樂設施使用安全等宣導。透過專家講解，

強化兒少自我保護能力及技巧，落實安全預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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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優化兒少家外安置及托育服務 

    澎湖縣政府定期辦理兒童及少年安置機構輔導及查核作業，並進行相關專業

人員職前及在職培訓。訂定托嬰中心評鑑作業計畫，並於本府網站架設專區，公

告托嬰中心名冊、機構核定收托人數。本府亦訂定托嬰中心緊急事件處理流程及

托育人員突發或緊急事件處理流程，輔導登記托育人員取得保母人員技術士證等，

提升托育人員品質，保障受託之幼兒。 

七、提供弱勢兒少及家庭福利服務 

    本府將本縣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分為三區提供服務，於各區服

務規劃時進行轄內需求評估，依各區兒少需求規劃辦理服務方案(含課後照顧)，

目前各鄉市皆已提供服務，並透過每年 2次之兒少福利聯繫會報進行業務報告、

規劃及討論。 

八、經濟協助弱勢家庭之兒童及少年 

    為協助遭變故或功能不全之弱勢家庭紓緩經濟壓力，維持子女生活安定，提

升家庭照顧兒童及少年之能力，避免兒童及少年受虐情事發生，促進家庭恢復正

常運作，本府於 104 年、105 年及 106 年針對弱勢家庭兒少經濟協助所編列預、

決算數如下。(表 4) 

表 4.澎湖縣政府近 3年弱勢家庭兒少經濟協助所編經費 

補助項目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預算案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

扶助 
4,661,000 5,707,600 122 4,661,000 5,888,271 126 5,661,000 

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

費用補助 
400,000 115,857 30 400,000 427,297 107 300,000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

緊急生活扶助 
485,000 282,000 58 485,000 344,000 71 485,000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

育服務 
9,604,800 7,359,336 76.62 9,373,000 7,422,154 79.19 9,432,000 

托育服務 2,816,000 2,788,640 99 3,080,000 3,058,500 99.3 3,010,000 

弱勢兒少及家庭福利

服務 
1,860,000 1,780,096 96 2,988,080 2,973,793 100 2,973,080 

其他 90,960,000 85,335,807 93.81 94,763,920 88,127,139 92.99 92,145,920 

合計 110,786,800 103,369,336 
 

115,751,000 108,241,154 
 

114,007,000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 



16 
 

陸、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問題 

  高風險家庭缺乏提供兒少健全發展的環境 

    家庭在兒童及少年的成長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澎湖縣來自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的兒少人數比率，比台灣地區其他縣市來的高，父母迫於經濟壓力，

往往無暇照顧小孩亦或將小孩託付給爺爺奶奶或親人照顧，長期無法陪伴在小孩

身邊，逐漸使得家庭缺乏其主要功能，迫使兒少疏於管教、無法獲得家庭溫情支

持，因而成為高風險家庭。兒少在缺乏判斷力及父母管教下，容易誤入歧途，導

致澎湖縣兒少犯罪率增加。 

  父母缺乏親職教育知識，身體受虐為主要受虐型態 

    在社會大眾逐漸意識到兒少安全保護的重要性之後，近五年兒少受虐案件隨

之減少，然而由於父母缺乏親職教育知識，往往以所謂的打罵教育的方式來管教

小孩，使得兒少受虐案件中，以身體虐待為主要類型。 

 二、改善建議 

    兒童與少年是國家未來的希望，任何文明國家對於兒童少年權利的維護及保

護工作，除由國家機制強力介入推動外，民間團體及社會大眾對該議題也皆有高

度的重視及認同。有鑑於此，針對上述問題建議: 

  給予高風險家庭完善的關懷與協助 

    加強第一線工作人員對高風險家庭的辨識並瞭解對其自身通報責任之體認，

並針對高風險家庭之類型，透過公權力適度的介入，給予完善的關懷與協助改善

這些家庭，期望發揮家庭應有的功能，讓兒少得到完備照顧。 

  積極推廣親職教育知識 

    可透過學校、社區等單位不定期提供親職教育講座，提供每父母有正確的教

育知識，增加家庭對兒少的管教素質，多傾聽孩子的聲音，父母親藉此能更了解

孩子們的想法，建立親子間溝通橋樑。 

 

    智利詩人 Gabriela Mistral 曾說:「世上有許多事可以等待，但孩子是不能

等的，他的骨在長，他的血在生，他的意識在形成，我們對他的一切不能答以『明

天』，他的名字是『今天』。」，相信只要我們每個人今天多一點點的用心，將帶

給兒少更美好的明天。 

 

 


